
第 1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2025-13-2-160-006

扬州杰某公司诉安徽安某公司、汪某恩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职务发明创造认定中与原单位本职工作相关性的判断

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侵权 发明专利权权属 职务发明创造 本

职工作 相关性

基本案情

原告扬州杰某公司诉称：2009年5月至2014年1月期间，汪某恩先后

任扬州杰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一直负责并参与半导体芯片

、电子器件的研究及运营工作，扬州杰某公司以汪某恩为独立发明人或

合作发明人申报了多项专利并获得授权。一项专利号为

20131053****.1、名称为“一种汽车整流芯片及其整流基材的制备方法

”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为2013年10月31日，专利

权人为安徽安某公司，发明人为汪某恩，系汪某恩自扬州杰某公司离职

后一年内作出且与其在扬州杰某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有关的发明创造

，应归扬州杰某公司所有。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涉案专利归扬州杰

某公司所有；2.安徽安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专利申请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

8月25日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并认为：涉案专利申请文本中的权利

要求1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结合对比文件2（系专利号

20101016****.6、名称为“一种二极管芯片及其加工工艺”的发明专利

，以下简称8367号专利，该专利的第一发明人系汪某恩）及本领域的公

知常识不具有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引用权利要求1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

5均不具备创造性；独立权利要求6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2并

结合其他现有技术及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不具有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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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7-10也不具备创造性。2015年12月28日，涉案专利的申请人安徽安

某公司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及经过修改的权利要求，将原来的10项权利要

求修改为9项权利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6年1月28日发出第二次审

查意见通知书并认为：涉案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并结合对比文件2及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不具有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引

用权利要求1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2-4均不具备创造性；权利要求5-9对应

于修改前的权利要求6-10，因其未作实质性修改故同第一次审查意见

，即修改后的权利要求6-9也不具备创造性。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皖01民初

85号民事判决：驳回扬州杰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扬州杰某公司不服，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

（2022）最高法知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的（2022）皖01民初85号民事判决；二、名

称为“一种汽车整流芯片及其整流基材的制备方法”、专利号为

20131053****.1的发明专利权归扬州杰某公司所有。

裁判理由

本案中，汪某恩从扬州杰某公司离职的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故涉

案专利是汪某恩从扬州杰某公司离职一年内作出的发明创造。而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涉案专利是否与汪某恩在扬州杰某公司的本职工作或被分配

的任务有关。

本案中，扬州杰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半导体芯片、新型电子器件

的生产、加工、销售及货物进出口业务，汪某恩在扬州杰某公司任职期

间一直从事并负责芯片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汪某恩等发明人为扬州

杰某公司贡献了包括8367号专利在内的多项职务发明创造。8367号专利

名称为“一种二极管芯片及其加工工艺”，涉案专利名称为“一种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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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芯片及其整流基材的制备方法”，二者均属芯片加工技术领域的发

明创造。特别是在涉案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两次发出

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均将8367号专利作为评价涉案专利创造性的现有技术

甚至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认为涉案专利申请文本及2015年12月28日

修改文本的权利要求1及其从属权利要求相对于最接近现有技术并结合

8367号专利及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不具备创造性；涉案专利申请文本的独

立权利要求6及其从属权利要求7-10对应于2015年12月28日修改文本的权

利要求5及其从属权利要求6-9，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即8367号专利

并结合其他现有技术及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不具备创造性。同时，汪某恩

系8367号专利的第一发明人，8367号专利的申请时间及授权时间均处于

汪某恩在扬州杰某公司任职期间，且涉案专利系汪某恩从扬州杰某公司

离职后4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作出的发明创造，故涉案专利与汪某恩在扬州

杰某公司从事的本职工作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应当认定涉案专利系汪某

恩为扬州杰某公司作出的职务发明创造。

裁判要旨

判断发明创造是否与发明人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有关，应当注

意审查发明人的工作职责范围、具体的工作内容等是否与诉争发明创造

的研发存在关联，如可从发明人的员工身份关系、在原单位从事或被分

配的工作、发明创造与工作内容的相关性等方面进行评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3条、第14条（本案适用的

是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2条、第13条）

一审：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皖01民初85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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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

（2023年11月8日）


